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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系友會」  

第一屆第一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  會議記錄  

一、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2 日(星期六) 13:30~14:30 

二、地  點：交通大學光復校區工程二館 329 會議室 

三、出席者： 

    理事：黃世昌、林禮堂、林世杰、林傑、林志民、胡廷秉、黃貞凱、  

          王俊明、王騰雲、黃明萬、林基源、黃柏源、王承德 

    監事：孫蓮、林峰生、李欣運 

四、缺席者：無。 

五、請假者：理事：董家鈞、陳正育；監事：蔡得時、黃炳勳。 

六、列席者：無。 

七、主  席：黃世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怡君 

 

(一) 會議開始。 

(二) 主席致詞。 

(三) 報告事項。 

(四) 選舉第一屆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。 

選舉結果如下： 

1. 常務理事五人為黃世昌、胡廷秉、黃貞凱、林禮堂、黃明萬；常務

監事為林峰生。 

2. 共同推舉黃世昌擔任理事長。 

(五) 移交。 

籌備會主任委員將籌備期間之檔案、財產及人事等有關清冊 1 式 4 份

移交第 1 屆理事長，由常務監事監交，分別簽章後，籌備會主任委員、

理事長及團體各存 1 份、1 份函報主管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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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第一屆理事長致詞 

系友會的宗旨以連繫系友感情、協助母系發展、砥礪學行、服務社會

為宗旨，過去多年我們在連繫系友感情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。今天系

友會轉型正式向內政部立案成立人民團體，因此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，

例如：和母系合作建立讓大學部學生有感的實習課程、更積極承辦系

級聯絡人會議、透過社群媒體 FB、Line 等建立聯繫網絡與平台等等，

明年更是母系交大土木系成立四十周年的大日子，這一切都需要各位

理監事的幫忙、參與及分攤。 

(七) 討論提案： 

(1) 案由：決定本會會址處所案。 

說明：籌備期間聯絡地址設於交通大學工程二館土木工程系辦公室。 

決議：決定繼續將會址設於交通大學工程二館土木工程系辦公室。 

(2) 案由：聘任本會工作人員案。 

說明：籌備期間聘請陳怡君小姐等為籌備會兼職工作人員。 

決議：聘任陳怡君及劉容君小姐為本會兼職工作人員。 

(八)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(九) 散會(14:30)。 


